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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泽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1 2
月4日通报，2012年度广东
省社会抚养费征收金额为
14 . 56亿元。至此，已有24
省份公开2 0 1 2年社会抚养
费征收额，总计近 2 0 0 亿
元。今年7月以来，浙江律
师吴有水以公民身份，向

全国31省份计生、财政部门申请公开社会抚养
费收支情况，由此引发了一场质疑巨额社会抚
养费征收标准（依据）和用途去向的舆论风
暴。（12月5日《新京报》）

此前（9月18日），计征了11年的社会抚养
费终于揭开“冰山一角”，国家审计署首次发

布了9省市45个县的社会抚养费审计结果，呈现
出征收标准不一、违规下达任务指标、擅自挪
用资金、截留款项发奖金等“乱象”。

我国“社会抚养费”第一次出现在国内的
规范性文件上是2000年。当年3月，中央8号文
件明确规定实行征收社会抚养费制度。同年，
财政部、原国家计生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各
地将之前的“超生罚款”、“计划外生育费”
改为“社会抚养费”，并明确社会抚养费是一
项行政性收费，不是处罚，但具有一定的补偿
和强制作用。

收取“社会抚养费”虽然有了法律依据，
但这笔费用究竟最终归口流向到了哪里?公众却
并不知晓。一方面，因为缺乏公开透明，人们

对于“社会抚养费”收入去向，是不是用于
“对超生婴儿占用社会公共资源的补偿”，很
少有人道得明。另一方面，虽然根据国家规
定，社会抚养费采用收支两条线，但该规定在
许多地方未能执行。许多地方甚至规定90%的
社会抚养费归当地计生部门，这导致许多计生
部门对“超生”漠视，对“收费”热衷，社会
抚养费也难以起到遏制“超生”的作用。

作为用于补偿超生人口所新增社会抚养负
担的一种费用，社会抚养费收了这么多年，每
年收那么多钱，其去向的确是个问题。这些年
来没有哪个部门主动亮出“社会抚养费”的家
底和去向，自觉接受公众的监督。一方面，社
会抚养费蜕变成为某些计生部门甚至基层政府

的“行政成本”，已经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费
用去向”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财政管理的问
题，很可能还会涉及到腐败问题；另一方面，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计生部门应当主
动公开社会抚养费的收支及审计情况，以满足
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毫无疑问，对于“社会抚养费”的去向，
不应该成为一个“谜”。“阳光计生”须以公
开托底，将社会抚养费晾晒于阳光下，回归其
“服务本位”的本应之义。在计划生育政策不
松动的前提下，根本动力还在于推进公共财政
的公开透明。只有建立在社会抚养费的收支都
能够透明的基础上，才能堵塞各种漏洞。

12月4日晚上6点半左右，“老外被讹”图片拍摄
者李先生通过京华时报官方微博公开发表道歉信，
承认未全面了解事实，伤害当事人并误导读者，同
时损害了新闻公信力，愿意承担责任，希望获得谅
解。（12月5日《新京报》）

李先生在道歉信中说，因力自己使用了不严谨
不详实、有倾向性且夸张的描述，导致了一场网络
风波，致使李阿姨被冤枉，在身体遭受痛苦的同时，
名誉受侵犯，人格被污蔑，心灵饱受煎熬。虽然自己
并非故意炮制新闻以博眼球，但带来的伤害确是实
实在在的，自己对整件事件负责。

今天是“自媒体时代”，一只手机，一个微博，谁
都可以成为“媒体”。然而“媒体”一旦能“自”，载什么
却要受公序良俗管束，否则就得负责任。

网络是虚拟空间，但虚假信息已实实在在地构
成了危害。除了居心叵测的造谣者，如今也有一些
人，为了追求微博人气，看到一些事情，拿起手机就
拍，没弄清来龙去脉，就想当然地配上文字说明，发
到网上，俨然“有图有真相”，其实却是胡说。这样随
心所欲，怎能不出问题？

“自媒体”是好东西，但好东西要管好用好才是
真的好。“自媒体”要自律，微博不是胡说之地，误用
甚至滥用权利，必会伤及他人伤及社会，最终也伤
到自己。

“竟然还有人居住在井底下！”4日
有市民反映，偶然发现有人在朝阳区丽
都花园路井底下居住，担心其生命安
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将台派出所
现已将居住于此的男子就近安排住宿。

“三个孩子上学得花不少钱，家里没有
其他生活来源，妻子负责在家看孩子，
我出来打打工，房租太贵，至少一个月

也得300元，我在这里已经住了近20年。”
记者注意到，王先生穿着一双塑料

筒靴，上衣口袋揣着几块抹布。“我这把
年纪，就是每天在将台西路附近洗车，
空闲的时间就捡废品卖。虽然回家只需
要3个小时左右，但已经很久没回家了，
没挣着钱。”他尴尬地笑了笑。(12月5日
《北京晨报》)

作 者/张建辉■ 漫 画

中央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明确取消一
般公务用车，获得了社会赞誉。但12月4日的两条新闻，则让人
充满了忧虑：一条新闻说西安1家国企用车补贴达5300元每月，
为该市最低工资的5倍；另一条新闻说，官员歪招避罚，专车落
户下属机构，被查就称借用。(12月4日新华网)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公车改革中，一些地方去钻
“社会化、市场化公务用车制度”、“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
贴”的空子以“自肥”。更有甚者，将公车改革转移给下属
的机构或者权力能伸到的企业、社会组织，继续“车轮腐
败”。我们需对这种“下有对策”保持高度警惕，尽快制定
相关政策，堵住相关漏洞。

“下有对策”之一是发放高额交通补贴。在西安这家国
企发放补贴5300元每月之前，一些率先车改的地方，交通补
贴就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杭州车改后的补贴达每月2600
元，温州达每月3100元，齐齐哈尔达每月4000元，辽宁省辽
阳市甚至高达每年8万元……如果全国没有统一标准，毫无疑
问就会变成另一场变相加薪。

“下有对策”之二是无限制报销。一些地方、一些单位
对没有专车的公务员，不分情况、不加核实，打的费、汽车
票、火车票、飞机票统统可以报销，以至于个别人不管是本
人的还是亲戚朋友的，甚至购买用过的废票拿去报销。公车
改革实行“普通公务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之后，如果没有
配套的监督审核机制，这种现象就可能进一步泛滥和加剧。

“下有对策”之三是贱卖国有资产甚至返租获利。取消
一般公务用车，意味着大量公车将出售，一些单位可能低价

出售给内部职工，或者通过作弊以公开拍卖的形式贱卖给职
工。有的单位职工将这些公车集合起来，通过代理人，组织
一个“社会化提供”机构，又以服务该单位为主进行公务用
车租赁，价格可能也会比一般市场价格高一些，形成变相的
公务员经商和实质上的利用权力寻租。

“下有对策”之四是将使用公车转嫁给下属机构或者权
力能伸到的企业、社会组织。一些领导和公务员没有专车之
后，可能会嫌社会提供的车辆档次不够，于是往往以“借
用”为名，找分工单位或下属企业、社会组织，并实际上将
车辆长期“据为己有”。而有些分工单位或下属企业、社会
组织甚至会刻意奉迎，主动解其“燃眉之急”，还为领导配
备比原先要高档得多的新车。

“下有对策”之五是买通“社会化提供”机构。有可能
是买通后依然毫无节制，用车更方便、更高档；有可能是定
向高价指定后，还要“社会化提供”机构逢年过节为用车单
位返利，或者为单位职工发放“福利”；有可能是口头协议
之后，公务员自家私车的油票、过路费、修理费等都得由
“社会化提供”机构埋单。

除了这五种常见的“下有对策”之外，随着公车改革的
推进，各种新的“下有对策”就会层出不穷，各地、各单位
也会相互“学习”。公车改革是否下决心、动真格，不仅需
要看起来很好的“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的规定，并要根据
“下有对策”的情况，及时出台配套政策和明确标准，将节
约落到实处，切莫变成了更为难治的隐性腐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
间委员会第八次会议４日在阿塞拜疆巴库通过决
议，正式将中国珠算项目列入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2月5日《南方都市报》）

珠算的申遗成功，说明一个问题，我们老祖宗
留下的瑰宝，是能够被世界所承认的，是世界公认
的宝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在课堂上还
是能够见到算盘的，尽管那个时候老师已经不怎
么交珠算了，但最起码我们还能叫得上它的名字。
如今，你若真是抱着算盘这样的东西去问孩子们，
他们还真的不见得能叫上名字。珠算离开了我们
的生活，也离开了课堂。

当然，世界是向前发展的，总要有些事物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冷落。但冷落不代表放弃。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珠算的计算功能逐渐被
削弱，但是古老的珠算依然会有顽强的生命力。
我们最起码要让如今的孩子知道什么是算盘，会
简单使用。

此次申遗成功了，这有助于让更多的人认识
珠算，了解珠算，也让外国人认识了我们的宝贝。
但是，我们申遗成功后不能“一申了之”。诚然，我
们不是冥顽不化的主儿，不能抱着传统的东西不
放，但是我们却有责任不让它消失，去抢救它，去
挖掘它，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使用钢笔了，就丢掉了
我们的毛笔一样。

管好你的“自媒体”

□ 奚旭初

珠算申遗不能“一申了之”

□ 郭元鹏

要警惕公车改革

“下有对策”
□ 郭文婧

“阳光计生”需要抚养费“正本清源”
□ 吴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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